
附件 2

广州市增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3 年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广州市增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是区人民政府组成部门，

下属有一个财政补助（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下属单位具体

包括：广州市增城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一）加强党的领导强化统筹协调。组织召开领导小组

会议、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会议、成员单位联络员会议、高

质量发展大会等会议 10 余次，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

展。率先制定印发党委退役军人工作领导机构工作运行体系

实施意见，规范领导机构运行；在全市率先制定印发党委退

役军人工作领导机构工作运行体系实施意见，规范领导机构

运行；印发《区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 2023 年工作

要点》等文件 3 份，制定重点工作任务 59 项。制定退役军

人事务工作实地督查工作方案，对全区 13 个镇街开展全覆

盖检查督导，深入了解迎接中央综合督查、领导小组运行、

服务体系建设和安全稳定等情况。

（二）强化思政引领筑牢思想根基。积极开展“最美红



棉老兵”和“最美退役军人事务员”学习宣传活动，4名服

务中心（站）工作人员评为广州市最美退役军人事务员，1

名退役军人和 1支镇级志愿服务队分别评为“最美红棉老兵”

个人和队伍。常态化开展送立功喜报和悬挂光荣牌活动，累

计送出喜报 104份，悬挂光荣牌 309户。做好清明、“9·30”

烈士祭扫服务保障工作，累计接待社会各界开展祭扫活动 95

场次 4700余人次，引导网上祭英烈 2600人次。组织全区 53

名烈属代表赴桂异地祭扫。

（三）创新方式方法开创双拥新局面。积极探索退役军

人工作、双拥工作新路径新举措，突出创新引领、系统推进，

打造全市十个“首创”。结合延安双拥运动 80周年，开展双

拥共建活动 14 场，视频《海天一色，双拥同行》被省“南

粤双拥·薪火相传”活动采用。强化支前服务保障，组建 6

支拥军支前专业队伍；发挥地方科技和人才资源优势，开展

气象技术交流、技能培训进军营活动 5次；协调教育部门解

决 50 名军人子女入学问题。大力推进社会化拥军工作，印

发社会化拥军工作意见，召开社会化拥军座谈会；联动社会

拥军企业团体与海军丝路方舟医院船部队结对共建，满足部

队文化建设需求；设立军民共建联络点和 7个老兵驿站，促

进军地交流协作；开展社会爱心捐赠“微心愿”活动 3期，

点亮微心愿 60 个，有效帮助困难退役军人解决实际困难。

指导成立就业创业服务促进会，广泛汇聚拥军力量。“五个

聚焦”推进新时代双拥工作经验被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推广学



习。7月，广州市双拥创建考评调研组到我区考评调研省双

拥模范区创建工作时给予高度评价。

（四）落实优抚政策精准帮扶解困。2023年共向 4363

名优抚对象发放各类抚恤补助金 9986 余万元，其中医疗补

助 480 余万元，惠及 12 余万人次。做好伤残评定和特殊群

体身份认定工作，接管伤残军人 4名，伤残等级评定 1名，

成功认定“两参”人员、60周岁农村籍退役士兵身份 52名。

持续做好帮扶解困工作，按照帮扶援助实施方案，今年共计

帮扶 1070 人（次），发放帮扶资金近 237.6 万元。持续推进

优待证申领发放工作，完成申领发放 18910 人，申办率

90.04%。完善《增城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目录清

单》，将 10个 3A级旅游景区纳入优待目录清单，组建 3个

医养服务专班，与广州同和医院达成合作共识挂牌成立广州

市优待定点医院。

（五）健全服务体系巩固基层基础。常态化走访慰问退

役军人 17，387人次，组织 311名党员开展“结对子”工作，

对 553名困难对象进行帮扶和计划帮扶。推荐 391名优秀退

役军人到基层党组织任职（兵支书 49人），举办全区退役军

人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兵支书”）综合能力提升专题培

训班 ，为“百千万工程”注入“先锋力量”。成功为 6名退

役军人申请广东省退役军人应急救助资金，共计拨付金额

150,457.19元。各级红棉老兵志愿服务队开展文明实践、创

文创建、关爱帮扶等志愿服务活动 411次。将 56 个村（社



区）退役军人服务站政治文化建设列入重点事项进行跟踪督

办，实施“挂图作战，对表推进，销号管理”，目前已完成

34个站点，完成率 60%。

（六）推进移交安置扶持创业创新。圆满完成 2023年

度 4名转业军官、12名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和退出消防员

安置任务，做到军队、地方、个人“三满意”。全力打造“荔

军创业”品牌，依托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创业孵化等“五

大平台”，累计开展“线上+线下”招聘会 46场、政策宣讲

会 23场、培训教育 19场，成功帮助退役军人、军属就业创

业 44人。品牌创建经验被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推广学习。

（三）部门整体收支情况。

一、2023年本部门全年预算下达 17,348.30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下达：17,348.3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下达：

0万元。

二、1-12月部门整体支出：17,348.3万元，支出率：100%。

其中公共预算支出：17,348.3万元，支出率：100%，基金预

算支出：0万元，支出率：——%。

三、支出效率：我局公共支出进度总计：100%。

四、2023年 1-12月“三公”经费：会议费 0.00万元，

公务车运行费 4.17万元，公务接待费 0.00万元。

五、非税收费情况：1-12月利息收入：0.38万元。

（四）部门整体绩效管理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我局严格按照相关制度对项目资

金进行管理，确保项目资金安全性以及项目管理规范性，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预算执行力度较高。

为了保证补贴资金能够合规、有效地使用，每笔补贴资金均

需经过审核，在确保就业补贴申请对象符合补贴标准后，再

拨付补贴资金，确保每笔补贴资金合规使用。

（二）项目实施进度。项目预算资金与区委、区政府重

大决策部署和工作计划密切相关，支出内容、范围、方向、

效果相匹配。项目资金使用符合相关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

（三）项目绩效管理情况。绩效目标符合我单位的发展

规划、部门职能等要求，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程序规范，绩

效目标合理、明确，在一定时期内能实现对主要工作、重大

决策的预期效果。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一、年度整体绩效目标：所有资金按时按标准发放使用，

使军人在社会上受尊崇。

二、年度部门整体支出规模：全年预算数 17,942.62 万

元；全年执行数 17,348.30 万元；完成率 96.69%。

三、管理效能得分 50 分；履职效能得分 48.35 分，总

记得分 98.35 分。

（二）履职效能分析



所有资金按时按标准发放使用，使军人在社会上受尊

崇。

（三）管理效率分析

完善财务管理制度规范资金使用流程，提高资金利用

率。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基层服务站发展不平衡，自身能力建设有待加强。目前，

仍有 56 个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未实体化运作，政治

文化氛围建设不到位，部分村（社区）站未建立退役军人名

册，底数不清、情况不明。基层工作人员大多“身兼多职”，

业务不精、工作开展不到位、服务质量一般。

四、下一步改进措施

我局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关于加强新

时代退役军人工作的意见，围绕省委“1310”具体部署、市

委“1312”思路举措和区委“十大领域奋勇争先”发展思路，

切实加强党对退役军人事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

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不断夯实基层基础，精准精细服务，

着力做好退役军人事务工作，不断提升广大退役军人的获得

感、幸福感、满意感。

（一）发挥退役军人优势，推动“五种力量”体系建设。

以发挥退役军人“五种力量”作用为重点，进一步加强培养

造就，抓好“兵支书”培育工程、“荔军创业”品牌工程、



退役军人矛盾化解工程、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工程、退役军人

榜样激励工程，为增城现代化建设贡献退役军人人才资源力

量。

（二）全力推进社会化拥军工作，巩固提升双拥工作成

果。落实落细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强化军企协同

共建和军民深度融合，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双拥共建

活动。建强用好区级军民联络点和镇街老兵驿站，广泛收集

军人军属、优抚对象所需所求。持续开展拥军优属先进单位

学习宣传活动，鼓励引导更多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爱国拥军力

量参与拥军优属工作。加大社会化拥军工作宣传力度，做好

军地联合宣传工作，着力扩大社会化拥军影响力和覆盖面。

（三）抓实优抚优待工作，提升退役军人服务质量。全

面推进《增城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目录清单》落

地见效，在文旅、交通、医疗、生活等领域给予退役军人和

其他优抚对象更多优先优质优惠的优待项目。按照上级要

求，稳慎推进下一阶段参战参试退役军人身份认定工作，落

实“两参”人员相关待遇。

（四）夯实基层基础根基，建强三级服务保障体系。以

56 个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政治文化建设整治工作为抓

手，进一步加强督导检查，压实基层责任，着重“最后一公

里”服务保障工作。探索组建功能型志愿服务队，广泛宣传

志愿服务成效，在全社会营造关心、支持和参与退役军人志

愿服务的浓厚氛围。



（五）强化矛盾纠纷化解，守牢安全稳定底线。强化底

线思维，注重方式方法，把握节奏力度，完善风险隐患防控

化解机制，学习推广运用自下而上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和

自上而下的“浦江经验”，依法维护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

象合法权益，推动矛盾问题源头化解，确保各项工作平稳有

序推进，保持零进京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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